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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2017年6月6日开具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3300163320，发票号码07592404，声明作废。

浙江创安风险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
声明

温州森蓝家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钟昊、股东陈建
华、潘时淼、文春友、郑加兴：

我方已将（2015）温瓯三商初字第478号判决确定的对
你方享有的债权及相关权利依法转让给胡葱葱。现通知你
方立即向胡葱葱履行义务。

特此公告 原债权人：卢小凤
2019年1月11日

债权转让通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浙江欧士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邹建庆、郭晓花、邹建友、单素分、戴显俊、张小霞、邱利华、周碧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
行已将其对浙江欧士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及其从权利转让给我公司，债权金额为本金
12984.17万元及利息罚息费用等，浙江欧士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债权提供抵押，邹建庆、郭晓
花、邹建友、单素分、戴显俊、张小霞、邱利华、周碧霞为债权提供保证。我公司通知上述债务人及担
保人立即履行合同约定的偿债义务。

联系人：张文韬0571-85774660、杨颖超0571-85771373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月11日

催收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德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乾通煤
炭物资有限公司、浙江科特泵业有限公司3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11月30日，该3户
债权未偿本息合计24988.21万元，债务人均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
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拟处置资
产情况详见总公司网站www.cinda.com.cn右上方资产处置公告。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赖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60、0571-85778282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3
电子邮件：zhangwentao@cinda.com.cn、laifangqing@cinda.com.cn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我公司联系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2月29日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浙江德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瑞安市瑞宏金属冷剂有限公司债权人：
瑞安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瑞安市瑞宏金属冷剂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各债权人
表决通过，于2018年12月24日经瑞安市人民法院（2018）
浙0381破10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由管理人
执行。

本案破产财产以货币方式进行分配，根据各债权人提
供的银行帐号，实施转帐支付。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
分配总额为人民币118037.04元，其中第一顺位职工债权0
笔;第二顺位社保债权0笔，;第三顺位普通债权2笔，清偿
金额118037.04元，清偿率为1.76%。

本案没有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
对于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

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
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
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瑞安市瑞宏金属冷剂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1月11日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兹有员工王立辉（232331198904100832）、郑沙
沙（230621198803153689）自2018年12月15日起未
出勤，张守义（341221199711026374）自 2018 年 12
月 17 日起未出勤，柯建设（342922196604193777）
自2018年12月24日起未出勤，以上员工至今未到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公司根据相关管理制度视以上
员工为旷工，且连续旷工超过3天，均按自愿离职
处理。 重庆安仁工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公告

（2018）浙0102民初5949号
剡向贤：原告李媛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四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603号

王国云、王翠林：本院受理胡仁有、吴菊莲诉
你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102 民初
6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854号

孟世红：本院受理原告隽东昇与被告孟世红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15 日
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下午 14:20 在本院
26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91民初2132号

孔雁桃：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被告孔雁桃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91 民初 21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393号

刘德格：本院受理原告朱思荣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372号

斯晓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尔弛汽车轮胎有
限公司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9372 号之一民事裁
定书，本院裁定：准许原告杭州尔弛汽车轮胎有
限公司撤回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 2540 元，减半
收取 1270 元，由原告杭州尔弛汽车轮胎有限公司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983号

顾连昌、周琛：本院受理原告许恩全诉被告
顾连昌、周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0110 民 初
1098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811号

徐鑫：本院受理原告肖忠民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因你居住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038号

沈涛：本院受理原告褚旭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10 民初 603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民初5485号

鲍作会：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宁华出租汽车有
限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
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及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3752号

宁波天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杨钰欣：原告
陈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浙 0213 民初 3752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12675号

宜丰县金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郎啟才：本
院受理轩圣恩与宜丰县金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郎啟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4 月 14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
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 55号之一

2018 年 9 月 10 日，本院根据何光璧的申请裁
定受理温州创堡五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温州创堡五金有限公司管理人接受法院指
定后，收到 2 位债权人申报的债权，经本院裁定
确认债权 179249.54 元。温州创堡五金有限公司

已停止经营，没有向管理人提供财
务账册资料，温州创堡五金有限公
司已资不抵债。本院认为，被申请
人温州创堡五金有限公司因资不抵
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符合法律规
定的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07 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裁定
宣告温州创堡五金有限公司破产。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 55号之二

本院审理的温州创堡五金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指定浙江联英
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进行破产清

算。现温州创堡五金有限公司管理人已将破产
财产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 120 条之规定，本院已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
裁定终结温州创堡五金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912号

王新锋、张灿：本院受理原告李和平与你们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304 民初 291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552号

黄益焕、陈雪莲、陈芝朝、黄爱群、陈芝快、
周素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与被告黄益焕、陈雪莲、陈芝朝、黄爱
群、陈芝快、周素华抵押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555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154号

王素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兢丰鞋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素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304 民 初 615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7395号

温州百驰轿车维修有限公司、马育军：本院
受理原告温州市嘉鼎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
百驰轿车维修有限公司、马育军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739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 6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金星光商务酒店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星光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
发现金星光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
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董加劲的同
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裁
定受理金星光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 年 1
月 7 日指定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金 星 光 公 司 管 理 人 。 金 星 光 公 司 债 权 人 应 于
2019 年 2 月 16 日前，向管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安福路 28
号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吴 立 平
（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金星光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金星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
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 7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鹏升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鹏升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鹏升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
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
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温州瑞豪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裁定受理鹏升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 2019 年 1 月 7 日指定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为鹏升公司管理人。鹏升公司债权人应
于 2019 年 2 月 16 日前，向管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安福路
28 号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吴 立 平
（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鹏升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上午 08 时 3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鹏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
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 4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卢建良鞋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卢建良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发
现卢建良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浙江
油彩桥服饰有限公司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
清算，并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裁定受理卢建良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 年 1 月 3 日，本院指定浙
江玉海律师事务所为卢建良公司管理人。卢建
良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前，向管理
人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
安 阳 街 道 安 阳 路 368-398 号 ；联 系 人 ：胡 江 洋
（0577-66810327、 13705785886） 、 邵 中 飞
（1358750415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卢建良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上午 8 时 4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卢建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
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 业 证 ，委 托 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 浙 0381
破 9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华圣换向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圣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华
圣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
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
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浙江瑞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
查，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裁定受理华圣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 2019 年 1 月 7 日指定浙江合一律
师事务所为华圣公司管理人。华圣公司债权人
应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合一律师
事务所[地址：瑞安市万松东路安阳大厦 1125 室；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诸 葛 诺 曼
（13806806200）、联 系 人 ：陈 莉 娜（13616614232）〕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华圣公
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华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
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 10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华利达皮革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利达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华
利达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
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
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瑞安市支行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
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裁定受理华利达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 2019 年 1 月 7 日指定瑞安瑞阳会计
师事务所为华利达公司管理人。

因华利达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郑崇
谱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
书和债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华利达公司应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
情况；未提交的，华利达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华利达公司的债务承担
清偿责任。

华利达公司债权人应于 2019 年 3 月 23 日前，
向管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
安阳街道安福路 28 号；邮政编码：325200；联系
人：吴立平（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华利达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华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
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天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丁伟汉、张浩哲诉你单位

要求支付二倍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18）421号和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422号。因向你邮寄送达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
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
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
10日内，本委定于2019年2月25日上午9点30分、2019年2月26日
上午9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
（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市培宝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王涛诉你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纠纷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9年3月19
日14时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嘉兴市南湖区景宜路989号202）
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11日


